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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是怎样走上死刑刑 场的
西安市检 察 院　康 永 昌

在审 讯 室
里，一个长脸 、留
着分 头、身 着西
装的小伙 子，坐
在人犯席上 ，彬

彬有 礼地 在回 答审讯人员 的提 问 。
“ 你 叫 什 么 名 字？”
“ 我 叫芦小鹏”。
“ 谈谈你的概况 、历 史。”
“ 我 是陕西 长安人 ，今年二十

六岁。”他说 ，他于一九七八年下
乡插 队至大荔县 后 ，嫌 农 村 生 活
苦，便回西安 中 医院他家住地 ，偷
了盲人大夫等 人 的 衣 物 、钱、粮
票，然 后 予 以 挥霍 。但不久 即被抓
获，在西安公安 碑林分局关押教育
了数 日 。这 是 他第 一次 踏上 犯罪 道
路。

但关押 并没有使他猛省 。相反
地，由 于西方资产阶 级生活方式的
影响 ，他 贪图 享乐的思 想 日 益 发
展。有 了 钱 ，他就 吃喝玩乐 。而 为
了弄到 钱 ，他甚至不 惜采用 抢劫的
罪恶手段。于是他开始制 造枪枝 ，
购买 子弹……什 么 纪律、法律 ，他
全抛到 脑后 。

“ 我管不 了 小鹏。”芦小鹏的
父亲 曾 发 出 这样的 叹息，“叫他进
公安局吧 ，由 法律 去惩处教育他。”
从而放弃了 继续 教 育 的 责 任。他

万万没有想到 ，他的 这一 想 法 将 儿
子送上了 死刑的刑场 。

芦小鹏 渐 渐发展成 了 一个精神上
的畸形人。他甚至 羡 慕全 国 通辑的 罪
犯“二王”，说 什 么 “要 为 ‘二王 ’
报仇！”

一九八五年十 月 十六 日 ，芦小 鹏
和另 一青 年刘伟 合 谋 ，抢劫 传染病 院
保卫科的 手枪。被该院人保科科长 任
效善 发现 ，他们 便持枪对 任 进 行 威
胁，然 后 又用 电线将任捆绑 ，用毛 巾
塞住任的嘴 ，用木棍、手摇 电钻猛击
任的 头
部，致任
当即 昏
迷，头部
裂伤 ，颅
骨凹 陷 。
接着他们
又持枪抢
劫多 次 。
为了 实现
出国的 梦
想，准备资敌的见面礼 ，他们甚至窜
至中 国 人 民解放军某部 偷 拍 军 事 机
密……

芦小鹏从一个普通青年终于 发展
成一个罪大恶极的 犯罪分 子。根据我
国刑法关于抢劫 、制 造枪枝罪的有关
规定 ，被依法判处了 死刑 。

西
北
机
器
厂
保
卫
科、

团
委
和

厂
区
派
出
所
紧
密
结
合
本
厂
杀
人
、

盗
窃
等
案
例，
举
办
法
制
教
育
展
览，

对
全
厂
职
工
进
行
普
法
教
育。

杨
天
平

摄

案例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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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案例）今 年六月 ，宝鸡市某建筑公 司
（ 简 称某建司 ）与 金 台 区个体轻骑修理 部 李
某（简称李某 ）签订合 同 ，将公司劳动服务
队百 货 门 市部 承包 给李某 。合 同规定：一 、
某建 司应尽下列义务：提供 门 市部 两间 、加
大修整一间 营业大 门 ；提供贷款三万元 ；提
供营业执照一份；将 门 市部 现有 存货按原价
百分 之六十 做价给李某 。二 、李某应尽义务 ：
按时 交纳 国税和管理 费；每年 向 某建 司 交纳
纯利一万元；安置某建司 两名 职 工 就 业 。
三、以 上李某所承担各项 条款 之 费用 ，如不
能按规定时 间支付 ，每延 期 一天罚 滞 纳金 百
分之六；单方 违约按三万元的 百 分 之二十赔
偿损失。合 同期 为二年。经 公证机关进行 了
公证。嗣 后 ，李某因维修、装饰 门市部 花费

千三百六十余元 ，支付某建 司 两名 职工工资 四
百八十余元 。因某建司
经济拮据 ，未向 李某提
供贷款 ，双方又对 原 合
同进行 了 补充、变更 。
但某建 司 仍 未 履 行 合
同，致使诉讼发生 。

（ 问 题）此合 同 是
否合 法？

（ 论述）法 院经 审
理认为 ，某建司劳动服
务队系独立核算的集体

企业 ，是具有 法人资格的 经 济实体 ，某建司 擅 自 与
李某个人签订百 货 门 市部 承包合 同 ，纯属越权行

为；同 时 ，劳 动服务队 经营 范围 中 根本就无
百货此项 。某建司将非 法经营的百 货 门市部
承包给李某更属违法 。某建 司本无资金 ，吃
国家 贷款 （八 四 年 以来贷款 七十万元 ），若
再给李某提供贷 款则 违背 国家 有 关 信 贷 政
策。

（ 结论）综上所述 ，这个承 包合 同 虽经
国家公证机关公 证 ，但 仍属无效合 同 。根据

“合 同 法”，无效合 同 从签 订之 日 起就 无法
律约束力 ，由 此而产生的 权利 和义务关系 、
法律不 予保 护。当 事人 依据此合 同所取得财
产，理应返还对方 。

（ 结果）依据 《中 华 人 民共 和 国经 济合
同法 》，本 着实事求是原 则 ，法 院 判 决 ：
一、此承包合 同 为无效合 同 ；二、李某退还

某建司劳动服务队 门市部 营业房两 间 及营业执照
一份；三、某建司返还李某支
付两名 职工工资 四 百八十余元
并赔偿李某维修房屋实际 费用
一千三百六十余元 。

法律 顾 问

死刑 复核 中 ，要 求律师 作 到 的 ……
西安市第 一律师事务所主 任　许 小 平

中级人
民法院对死
刑案 件初 审
后，判决书

送达被告人 ，有 的被告按规定的时效提出 上诉
状，有 的被告 还委托了 辩护人 ，参与二审 诉 讼活
动。鉴 于有 的初 审案 件上诉期规定为 三 天 ，这就
要求辩护人认真地、及时地 和高 级 法 院 取 得联
系，履行 自 己 的职 责。

在司 法 实践中 ，有 两种 情 况值得注意 ：一是
被告人 虽然提出 上诉 ，但委托合 同 没有及时随卷
呈递高级法院 。二是有 的辩护人在偏远地 区未能
及时赶到 ，以致影响二审程序 的 正常进行 。为克
服以上两点不足 ，现提 出 个人的一点看 法 ，和 同
志们商榷 。

一、初 审的辩护 人继续担任二审 辩 护 任 务
的：

初审案 件宣 判 后 ，被告 提 出 上诉 ，并 要求原
辩护人继续担任辩护 ，初 审 法 院应及时通知被告
人的亲属办理好委托合 同 。并 要求辩护人及时写
好二审辩护 意见 ，将 被告人的上 诉 状、辩 护 意
见、辩护合 同 一并归 卷 移送省高级法院。这样的
做法对各地 区的 中 级法院显得很重要 ，能切实保
证省高级法院 的二审程序正常、及时进行 。尤 其
对极刑案 件 ，这种 作法更为必要 。

二、上诉后更换辩护人的：
初审后 ，被告人要求更换辩护人 的 ，如果辩

护人在初 审 法院所在地 区 ，法院应及时通知被告

人的亲属 尽快办好上诉
委托合 同 ，并将委托 合
同一并归 卷 移送省高级
法院 。辩护人接到 委托
通知 后应及时和省高级
法院取得联 系 ，及时进
行工作 。

例如 ，初 审 后 ，被
告人 要求在西安聘请 律
师，被 告 人 的亲属 应
及时在西安市办理 好委
托合 同 。律师事务所有
义务将高级法 院 的确 切
地址告知 当 事人 ，当 事
人应及时将委托合 同 送
往省高级法院 。辩护人应及时到省高级 法院取得
联系 ，调阅案卷 ，会见被告 ，在 法定的时效 内 将
辩护意见呈交高级法院 。

三、律师应及时、认真、准确 地完成上诉审
的辩护任务 ：

我国 的审级规定为 四 级二 审 制 。一般 情 况
下，上诉案只进行书面审理 ，不开庭审理 。这就
更显得在终审前 的诉讼阶段律师 工作的重要性 。
在这一阶段 除取得充 分证据能认定犯罪事实外 ，
对需要进一步调查而一审 没有查清的有关问题 ，
律师应抓紧二审 的机会 ，对怀疑的 问 题 通 过 调
查，取得有力 的证据 ，据理否定。对一审没有采
纳的正确 的辩护意见 ，律师 应认真、反复地 向 高
级法院说 明 情况 ，尽到律师应尽的
责任 ，准确地完成辩护 任务 ，维护
国家 法律的正确实施 ，维护被告人
的合 法 权益 ，使二审作出 公正的判
决。这是 国家法律赋予律师 的 神圣
职责 ；也是广大人 民群众对律师信
任的基础 。

学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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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犯罪客体”与 “犯罪对象”
晓晨

犯罪客体是指受刑法 保 护而为 犯罪行 为所侵
犯的 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，它决定 犯罪 的性质；而
犯罪对象是指犯罪行为直 接指向 的 人 和 物 的本
身。例如 ，盗窃罪 ，盗窃行为所直接指向的某种具
体财 物 ，就 是犯罪对象 ，具 体财物背 后 的所有权
关系就是盗 窃罪 的客体。二者 区别主要表现在 ：

一、犯罪的客体是构成犯罪必 须 具 备 的要
件，没有 犯罪 客体就 构不 成犯 罪 。而犯罪对象则
不同 ，有 些犯罪 就 没有 犯罪 的对象。例如 ，脱逃
罪、叛 国 投敌罪等 只有 犯罪客体没有 犯罪对象 。

二、任何犯罪都要使犯罪客 体受到一定 的损
害，而 犯罪对象却不 然。在某 些犯罪 中 ，犯罪行
为使犯罪对象受到 损害。例如 ，杀人 、放火、破
坏集 体生产等 犯罪行 为都要使被侵害 的人和物受
到损害。而在若干犯罪 中 ，犯罪对象并没受到任
何的损害。例如 ，盗 窃罪 、贪 污 罪 、投 机 倒把
罪、走私罪等 犯罪对象本身 就 没有 受 到 任 何损
害，其所得的财物反而受 到 犯罪分 子的关心 、爱
护和保 管 。

三、有 些案 件 ，犯罪 的对象相 同 ，而犯罪 的
客体却不 一样。例如，某 甲 看到铁路 旁堆放的枕
木，就偷偷扛 回 家。回 家途 中 ，正巧某 乙看见 ，
他也跑到铁路旁去 偷枕木 ，但没 看 见 堆 放 的枕
木，就从铁轨上拆下一根枕木 ，扛 回 家去。某 甲
与某 乙 的行 为指向 的对象都是枕木 ，但所侵犯 的
客体不 一样。某 甲 偷的 是备用 的枕木 ，侵犯 的客
体是 国 家对枕木的所有权 ，如 果说 构 成 犯 罪的
话，则 构成盗 窃罪 。某 乙盗 窃的 是正在使用 的枕
木，侵犯 的 客体是公共安全 ，构成破坏交通设备
罪。

四、有些案 件 ，犯罪行 为侵犯的 客 体相 同而
犯罪 的对象 却不 同 。

从以上 四 种 情况分析 ，就 可 清楚地 看 出 ，犯
罪客 体和犯罪对象是两 个既有
联系 ，又有 区别 的 概念。犯罪
对象是犯罪行 为所指 向 的人和
物，而犯罪客 体是人 和物背后
的社会关 系 。

观察与思考

小偷 的 特点

据我多 年观
察，在车上行 窃
的小偷 ，有一些
共同 特点 ，现提

出供乘客 留意 。
1 、上车时 ，在人 群 中 使 劲

挤，意不 在上 车抢坐 ，而在乱中 摸
钱。

2 、上 车后 ，有座不 坐 ，人稀
处不 去 ，专往人多 处挤 ，车上无站

客，很快下 车 。
3 、眼不 观车外风

光，不视人 之相 貌 ，而是偷看人手 中
提包、口 袋。

4 、他们常常集体活 动 ，互相配
合，挤眉弄眼 ，黑话联 系 ，作案 后迅
速下 车。

5 衣着时 髦 ，或两手空 空 ，或手
持一本杂志 ，或臂搭一 件衣服，行 窃
时一手用 物掩人 目 光 ，一 手暗 里 行
动。

（ 佳 山 ）

出不来 了 纪顺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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